编号 

科技计划任务（合同）书

计划类属：                             

项目名称：                             
课题名称：                             
管理部门：                             
承担单位：                         （盖章）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通讯地址：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二○○  年   月

说      明

一、本科技计划任务（合同）书是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下载后采用打印方式认真填写，手工填写一律不予受理（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意见栏目除外）。

二、本科技计划任务（合同）书适用于除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以外的各类科技计划。

三、“简表”部分请按规定标准填写有关内容。主要研究内容和意义摘要不要超过250个字。研究成果分：国际领先、国际首创、国内先进、国内首创、省内先进。成果表达形式分：论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品种）。关键词由省科技厅有关项目管理人员填写。

简          表

	
	名    称
	

	
	研究领域
	

	
	国民经济行业
	
	课题代码
	
	
	
	
	
	
	
	

	
	关 键 词
	

	
	起止年月
	
	申请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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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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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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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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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形

水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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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位申请的                                   项目（课题）已列入江西省科技厅二○○  年计划，项目（课题）应在二○○  年   月之前完成。请你们按计划要求组织实施。项目（课题）完成后按计划任务（合同）书的指标进行鉴定、验收。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二○○   年    月    日




	一、项目（课题）的科学价值及成果水平，表达形式：

	


	二、项目（课题）计划进度：

	起止年月
	计      划      要      求

	
	

	三、项目（课题）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社会效益：

	（一）经济指标：



	（二）技术指标：



	（三）社会效益（含生态效益）：




	四、项目（课题）的承担单位、协作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承担单位：

协作单位：

项目（课题）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务
	从事专业
	为本课题工作时间（%）
	在课题中分担的任务
	所 在 单 位

	
	
	
	
	
	
	
	

	
	
	
	
	
	
	
	

	主要研究人员：

	
	
	
	
	
	
	
	

	
	
	
	
	
	
	
	

	
	
	
	
	
	
	
	

	
	
	
	
	
	
	
	

	
	
	
	
	
	
	
	

	
	
	
	
	
	
	
	

	
	
	
	
	
	
	
	

	
	
	
	
	
	
	
	

	
	
	
	
	
	
	
	

	
	
	
	
	
	
	
	

	各单位分工：



	

	五、项目（课题）经费构成及用款计划：

	（一）经费构成：

                                                          单位：万元

	三 项 经 费
	贷     款
	科技发展基金
	其     它

	国 家
	省科技厅
	国家、省
	地（市）
	省科技厅
	地（市）
	自  筹
	

	
	
	
	
	
	
	
	

	（二）用款计划：

	200   年
	200   年
	200   年
	200   年
	200   年

	
	
	
	
	

	六、省科技厅审批意见：

	项目（课题）总经费核定为          万元。其中省科技厅下达科技三项经费         万元。

业务处负责人：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 目 管 理 人：                 年      月     日


	七、项目（课题）结转意见：

	业务处负责人：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业务处负责人：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业务处负责人：                发展计划处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                      年      月     日

	八、共同条款：

	1、在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实施期间，承担单位（乙方）须每年年底向省科技厅（甲方）提交项目（课题）进展情况报告，并填报科技计划统计报表。

2、在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如需修改本计划任务（合同）书中某项内容，乙方须先提出书面报告，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并由甲乙方通知课题承担单位主管部门（丙方）。

3、项目（课题）完成后，乙方须按本计划任务（合同）书规定的内容将项目（课题）实施的总报告、完整的技术资料于鉴定前一个月报送甲方有关业务处及发展计划处审查。

4、项目（课题）鉴定按《科技部科技成果鉴定办法》执行。

5、凡用省财政拨款取得的科技成果，国家有权决定该成果的应用方式和范围。经省科技厅同意后，成果完成单位可以有偿转让成果。

6、甲乙双方对成果负有保密责任，若要公开发表与本项目（课题）有关的各类资料，须由保密审查部门根据我国保密有关规定审查后确定下准否发表。

7、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规定的义务时，应及时通知有关方面。经调查核实后决定继续、中止、总结等处理办法。

8、本计划任务（合同）书一式五份。

9、其他条款：




	九、有关各方：  

	省科技厅（甲方）：

                                       （盖    章）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乙方）：

                                   课题负责人：

                      法 人 代 表：

                     （盖    章）

                      年      月      日


	保证单位（丙方）：

（盖    章）

       年      月      日



附注：

承担单位开户银行：

户            名：

帐            号：

乙方单位联系人：

科技项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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